
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

建筑工程一切险附加条款 
11.灭火费用条款 

兹经双方同意并约定，鉴于被保险人已按约定缴付了附加的保险费，本保险合同扩展承

保由保单承保的风险引起的下列损失： 

（一）灭火过程中的费用； 

（二）清理水和其他物质的费用； 

（三）清理费用； 

（四）暂时性防护设施建造费用。 

本保险合同对财产和灭火费用的责任不应超过每次事故        。 

灭火费用不应计入本保险合同项下财产的重置价值内。 

本保险合同所载其它条件不变。 

附加保险费： 

 


